
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产业合作专题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创新领域交

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其中，智慧城市就是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

的重要部分。

智慧城市可以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

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

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

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

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智慧城市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既体现在官方推动

的各类制度设计上，也反映在市场主导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及社会各界的人

文交流中。

(一)顶层设计

在"一带一路"与共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背景下，梳理中国与

中东欧智慧城市合作的政策框架应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

政策框架、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共识，以此来区分双方合作过程

中不同参与主体的顶层设计路线与具体实施方式。

在中央政府或东盟层面，较为典型的官方声明是：2021年底，国务院印

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到，“要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深入发展。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推动中国—东盟智



慧城市合作、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合作”。2021年2月，在中国一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为推动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可持续、稳步发展，

中国与中东欧多国共同制定《2021年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

划》,其中指出“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有意愿建立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

城市中心"③。

(二)合作平台

在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机制的推动下，加强智慧城市领域合作的官方共

识迅速从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合作平台和项目。2018年11月，第三届中国一

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在波黑萨拉热窝举行。会议期间，波黑国家交通

和通讯部与萨拉热窝市，分别与华为签署了关于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项目

的联合声明与备忘录，旨在利用华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里的领先优

势，推动波黑各个城市向“智慧城市”与“安全城市”转型@。2019年10月，

第四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在塞尔维亚举行，仅中塞之间就签

署了12项合作协议，涉及医药、环境保护、智慧城市和共建实验室等多个

领域①。

除了创新合作大会这样以搭桥梁、促合作为主要目的的交流平台外，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还积极筹建诸多专业领域、特定方向的创新合作机制。

例如，2019年，各方又提出设立“17+1”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机制、“17+1”智慧

城市和“17+1”区块链中心等诸多意向。2021年9月，在第四届“杭州国际

日"上，杭州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以及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签

署了友好合作备忘录，“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中心”正式揭牌②。

(三)企业投资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包含了科技创



新成分。中国“华为”成为其中的领军企业。早在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

机制开启之前，“华为”已经在西欧市场默默耕耘多年。借助中国一中东

欧国家合作势头，“华为”加大了对中东欧市场的投资。2018年，华为在保

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功举办了“2018华为智慧城市峰会”,又与波黑签署

了关于智慧城市和平安城市项目的联合声明，携手中东欧多国致力于在

智慧城市、交通、教育等领域发展合作，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

经济发展因

二、案例分析

(一)杭州滨江区智慧城市

杭州市滨江区积极落实《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

划》中明确的重点工作任务，以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双引擎”为依托，以智慧

城市共建为主题，认真对标数字化改革要求，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与自主

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效应，高水平打造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

区杭州联动区(滨江),制定2022年任务清单，加速开拓中东欧智慧城市建

设“蓝海”,为浙江省乃至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提供更多可行路径。

滨江区坚持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为中东欧国家智慧

城市领域的产业合作提供了独具优势的“滨江方案”。支持海康、大华、东方

通信等重点企业向中东欧国家输出“硬件+软件+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不断创新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点位和合作方式。以宇视科技为例，瞄准

中东欧智慧城市建设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的需求，目前已与15个中东欧

国家开展相关合作，自主研发的预筛查系统在中东欧国家推广良好，近五

年在中东欧市场平均增速高达80%左右，为当地规避新冠疫情风险传播和

智慧城市建设作出贡献。



(二)保加利亚圣索非亚智慧城市

索非亚智慧城市项目是中保两国政府大力推进的合作项目。

在2018 年7月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索非亚会

晤期间，在中国、 保加利亚和其他中东欧国家政府官员见证下，

中建三局、保加利亚经济部 和保加利亚发展控股公司签署三方联

合声明，明确中建三局为“索非亚智 慧城市项目"施工总承包方。

中建三局与保加利亚发展控股公司还签署了 施工总承包协议，签

约额8.8亿欧元。该项目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是集 高端办公、

高档住宅、购物休闲、旅游度假、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 合

体，囊括“欧洲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欧洲最全面的商业娱乐城

市综合

体”、“欧洲首个智慧城市”等多个欧洲之最③

(三)中匈智慧产业合作

2022年5月，在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合作交流大上，中

国—中 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宣布了首批合作伙伴名单，匈牙利

也在其中，国内 几所高校与匈牙利等10个中东欧国家近20家机

构签约共建相关领域的 国际联合实验室，匈牙利也期冀在电子

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与中国的大

学和科技型企业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2021年8月，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发起的“智慧匈牙利”在

智博会 上首次亮相，展示了匈牙利的创新成果和发展潜力；2021

年9月，中国(贵 州)—匈牙利创新技术合作交流会暨“智慧匈牙

利”走进贵州展也顺利举 办，以寻求双方在有机农业、数字经济

、健康医药、智能制造四个领域的创 新协作；2021年10月，中国(

宁波)—中东欧国家科技成果洽谈会匈牙利专 场暨智慧匈牙利巡

回展在宁波举办，22家匈牙利企业携最新科技成果亮相 展览，主

要聚焦于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运动、智慧移动及智



慧休闲等6大类别。

2021年9月，第九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上，匈牙利作

为主宾国，组织了16家企业参展，聚焦智能制造等产业技术亮点。匈中技

术转移中心在重庆和布达佩斯同时设立了办事机构，为促进双方在中国西

部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两国间的智慧产业合作近年来异军突起，凸

显了双方在深化智慧创新领域合作上的新共识，助益中匈经济合作向着更

高质量方向发展⑤。

三、存在问题

(一)顶层设计不够清晰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是针对智慧城市建设，从全局的视角出发，进行总

体架构的设计，对整个架构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参与力量、各种正

面的促进因素和负面的限制因素进行统筹考虑和设计。作为智慧城市的建

设主体，城市政府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电子政务顶层设计的方法论，建立

符合本地实际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至关

重要。但目前中国—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合作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顶层设计

指导，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存在各自为政、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等城市

信息化建设的问题，同时有高大上的顶层设计难落地、智慧城市发展理念

落后、效益目标难测量、运行成本难控制、社会资源难调动等问题，导致智

慧城市顶层设计难以落地，增加智慧城市合作失败的风险。

(二)智慧城市标准不统一

由于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不相同，智慧城市必

然是围绕当地的战略定位、具体问题，制定顶层设计规划。在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十余个中东欧国家有各自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但

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缺少标准。首先，整个标准体系目前还没有建立健全；



其次，相关的新标准还处于缺失状态，由不同的标准化制定组织共同制

定 标准，有可能造成标准的交叉和相互重复，从而给产业界带来一定困

难。因 此，智慧城市比以往城市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标准，因为

它的新需求

和新特征决定了其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应具有持续扩展性。

三()多边合作不够深入

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合作既有两国间的双边平台，也有多边

的 框架，如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

城市中 心。但是，在次区域层面尚无合作框架， 一些多边合作也是有名

无实，存在 友城协同合作少，实质性合作少，交流模式单一，结对集中省

会城市或州所 在地等问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目前已有160对结好城市

，但中国仅与保 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少数国家推进了智慧城

市合作试点项目，而

与黑山、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等其他中东欧国家尚未开展合作的。

(四)区域发展差距较大

从中东欧各国经济科技实力来看，整体较落后且不均衡的国内发展

现 状意味着智慧城市合作成本相对较高、实施难度加大。第一，在经济

发展程 度方面，各国发展差距较大。第二，在信息化基础与数字基础设

施基础方 面，中东欧国家内部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三，在与智慧城市

建设息息相关

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中东欧国家内部更是呈现明显分化格局。

以上问题对于双方智慧城市合作的影响在于： 一是中方无法在中东

欧 国家内部聚合推广统一化、整体化合作模式，二是双方合作所需的

人才资 源也相对缺乏。具体来说，由于中东欧各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差

距较大，中 国在参与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网络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面

临各国智慧城 市建设目标不同、智慧城市项目标准不统一、企业合作规

则差别较大、企业合作效率受到制约等局面。例如，中国企业与匈牙利、



罗马尼亚、捷克关于智慧医疗、物联网、智慧交通领域的高科技合作经验

，在当前阶段并不适用于中国在其他中东欧国家开展类似合作。

四、未来发展建议

(一)完善智慧城市合作机制

中东欧智慧城市建设与合作涵盖范围广、涉及面大，既要考虑新常态

下智慧城市的发展特征，更要尊重双方各自的特点和实际。 一是顶层设计

统筹实施，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合作要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好合作

的目标、方向、任务和进度。二是因地制宜试点先行，要根据中东欧合作城

市各自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发展特色、产业基础、信息化水平、市民素质等

因素，科学设定合作项目，由易到难，由点到面，试点先行，务实推进项目实

施。三是以人为本倾听民声，要认真做好合作项目前期调研，根据合作地居

民需求，制订、修改和完善合作方案。要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手段了解并参与

智慧城市的合作项目。四是问题导向注重实绩，中东欧双方要坚持问题导

向，努力将智慧城市发展与解决城市病、解决经济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

(二)加快智慧城市标准化进程

当前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合作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对于智慧

城市的标准化工作而言，正是开展标准化的有利时机和关键时期，应尽快

建立国家统筹协调推进机制，使各组织加强合作，统一制定国家智慧城市

标准体系和标准布局，特别是数据互联互通的标准，保证智慧城市合作机

制有序发展，减少未来的发展潜在障碍。有了具体标准，才能够促使整个智

慧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建立智慧城市示范区

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合作，关键是打造一系列适合经济新

常态下双方开展智慧城市合作的平台，加快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智慧城

市协调中心。在欧洲设立中东欧智慧城市智慧产业示范区，将中国以阿里



巴巴、腾讯、百度、京东、360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和以华为、中兴等为代

表的制造企业的技术方案和产品集中展示，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为中

东欧智慧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技术和产品。

(四)发挥智库智力支持作用

打造智库交流平台，将中欧与智慧城市有关的大学、研究院、部分中介

组织等智库机构拉入合作框架，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交流智慧城市最新

研究成果。将双方有实力、有特点的智库机构联合起来，共同研究中国—中

东欧国家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充分发挥智库在智慧城市咨

询、规划、研究、标准制定、方案提供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组建多学科、多领域、复合型的智慧城市运维团队，建设云平台、大数

据中心、城市大脑，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大数据应用发展局等专门机构，

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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